
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 

管風琴借/租用申請表 
 

申請人  聯絡電話  

租/借用

日期 
借 / 租用時間 

管風琴類型 

(詳見後頁) 
校務處填寫 

費用 
$100/半小時 

$150/每小時 

 :          至          : 
 I 

 II 

 III 

 同意 

 另有他用，無法租用 

 

 

 

 :          至          : 
 I 

 II 

 III 

 同意 

 另有他用，無法租用 
 

 :          至          : 
 I 

 II 

 III 

 同意 

 另有他用，無法租用 
 

 :          至          : 
 I 

 II 

 III 

 同意 

 另有他用，無法租用 
 

 :          至          : 
 I 

 II 

 III 

 同意 

 另有他用，無法租用 
 

備註  

 

 

 

 

申請人/家長簽名*：   

(*未滿 18 歲申請者需家長簽名) 

申請日期：   

 

 

校  務  處  專 用 

收表人 
 

收表日期 
 

收取款項 
 

備註 
 



 管風琴借／租用及使用須知： 

 

1. 租／借用本院管風琴須提前最早30天、最遲3個工作天前申請。經院方同意，申請人收到

通知確認及繳付租金後方可使用。 

2. 管風琴租／借用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日早上10時至晚上 9 時。 

3. 本院管風琴長期課程和指定課程之學員，可享有該課程指定之每周免費借用時數，沒使用之

時數不會累計於翌周（每周以星期日作為首天）。如超出免費時數，以及其他不設免費借用

之課程學員，則須依照以下按時收費。 

4. 租用管風琴費用為每半小時$100，每一小時$150。一經批准交費後不予退款；若使用時

間超過申請租用時間，則按整點計算並即時繳付租用費用；不付款者不再批准使用。 

5. 學員亦可透過網上填寫表格方式租／借用本院管風琴。校務處接獲申請後，一般於3-5個

工作天內以短訊回覆確認是否申請成功。 

6. 倘若學員未能在租／借用之時段出席，必須最少提前一天通知校務處。否則，該周借用

之時間照扣除，而已繳付之租用費則不設退款。此外，若學員沒預先通知校務處取消租

／借用用之申請，將影響下一次租／借用用申請。嚴重者可能會暫停使用琴室一周。 

7. 學員需按申請表上所租／借用之時間使用，若學員遲到或早退，相關時間不會作任何順

延或補償。 

8. 使用本院任何設備時應保持整齊清潔，教室內嚴禁飲食，離開時請收拾好個人物品，並關掉

該設施之場所電燈和冷氣空調方可離開（抽濕機需維持開啟）。 

9. 租／借用本院設施期間，如有任何損壞，一切須按價賠償，院方可保留追究之權利。 

10. 租借管風琴僅限提出申請者本人使用。 

11. 使用管風琴時，請穿著專用琴鞋；如沒有琴鞋，必須穿著襪子。 

12. 請緩慢打開琴蓋及譜架，轉動鎖匙（位於鍵盤左方），開啟管風琴電源。 

13. 如需儲存音栓組合，請先向導師登記，取得記憶槽號碼，避免覆蓋現有已被使用的記憶槽。 

14. 使用完管風琴後，請長按右下角的取消鍵（C），然後轉動鎖匙關閉管風琴電源，蓋好琴蓋

及藍色蓋布。 

15. 以上規定將因應實際情況作出調整，院方保有最終解釋及決定權。 

16. 使用管風琴上如有任何問題，可聯絡校務處 2835 5654 或內線 0000，或聯絡管風琴導師。 

 

 

   

I. UNICO P35 II. UNICO 400 III. UNICO 500 
 


